
(一) 

 
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文 件 T T  2 1 / 2 0 2 6  
討 論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吳 啟 泰 先 生 提 問  

 
有 關 澤 祥 街 近 大 學 站 迴 旋 處 的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及 改 善 建 議  

 
“ 大 學 站 附 近 的 澤 祥 街 及 其 兩 個 迴 旋 處 ( 即 澤 祥 街 與 科 學 園 路

交 界 迴 旋 處 及 大 老 山 公 路 與 澤 祥 街 / 支 路 交 界 迴 旋 處 ) 經 常 交 通 擠

塞。兩 個 迴 旋 處 連 接 來 往 九 龍 和 新 界 的 主 要 幹 線，對 分 流 車 輛 往 馬

鞍 山 、 白 石 角 等 地 舉 足 輕 重 。 有 駕 駛 人 士 反 映 ， 該 路 段 意 外 頻 生 ，

一 旦 發 生 意 外 ， 交 通 情 況 迅 速 惡 化 ； 就 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( a )  請 就 上 述 兩 個 迴 旋 處 及 迴 旋 處 之 間 的 一 段 澤 祥 街，按 意 外

嚴 重 程 度 提 供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的 交 通 意 外 宗 數 及

主 要 涉 事 車 輛 類 型 。  

 
( b )  請 就 上 述 兩 個 迴 旋 處 各 自 提 供 ( i ) 設 計 車 流 量 / 容 車 量 比

率 ； 以 及 ( i i )繁 忙 時 間 車 流 量 /容 車 量 比 率 。  
 

( c )  運 輸 署 曾 否 就 上 述 兩 個 迴 旋 處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採 取 短 期

改 善 措 施 ， 例 如 劃 設 虛 實 雙 白 線 及 增 設 交 通 標 誌 ， 以 改 善

交 通 擠 塞 ， 更 清 晰 指 示 駕 駛 人 士 ； 如 有 ， 成 效 為 何 ？  
 

( d )  有 駕 駛 人 士 建 議 政 府 將 上 述 兩 個 傳 統 式 迴 旋 處 改 為 螺 旋

型 迴 旋 處 ， 以 提 高 其 內 線 使 用 率 及 車 輛 分 流 效 率 ； 就 此 ，

上 述 迴 旋 處 是 否 具 備 條 件 ( 包 括 其 大 小 及 車 流 量 ) 作 此 改

動 ？ 如 是 ， 運 輸 署 會 否 展 開 可 行 性 研 究 ？ 如 否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 ”  



(二) 

香 港 警 務 處 (警 務 處 )和 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a )  
 
根 據 紀 錄，於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期 間，在 港 鐵 大 學 站 附 近 的 澤

祥 街 /科 學 園 路 迴 旋 處 、 大 老 山 公 路 澤 祥 街 /支 路 迴 旋 處 ， 及 迴 旋 處

之 間 的 一 段 澤 祥 街 發 生 的 交 通 意 外 宗 數 表 列 如 下 ：  
 

地 點  年 份  
交 通 意 外 宗 數  

致 命  嚴 重  輕 微  

澤 祥 街 /科 學 園 路 迴 旋 處  
2 0 2 4  0  0  8  
2 0 2 5  0  0  7  

大 老 山 公 路 澤 祥 街 /支 路 迴 旋 處  
2 0 2 4  0  0  11  
2 0 2 5  0  0  1 3  

迴 旋 處 之 間 的 一 段 澤 祥 街  
2 0 2 4  0  0  0  
2 0 2 5  0  0  1  

 
上 述 交 通 意 外 主 要 涉 及 私 家 車 。 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b )  
 
澤 祥 街 /科 學 園 路 迴 旋 處 及 大 老 山 公 路 澤 祥 街 /支 路 迴 旋 處 ， 除 了 平

日 早 上 繁 忙 時 段 ( 約 早 上 七 時 三 十 分 至 八 時 三 十 分 ) 及 晚 上 繁 忙 時

段 (約 晚 上 五 時 十 五 分 至 六 時 十 五 分 )交 通 較 為 繁 忙 外 ， 其 餘 時 段 的

行 車 大 致 暢 順。根 據 近 年 區 內 其 他 新 發 展 項 目 所 提 交 的 交 通 影 響 評

估，上 述 兩 個 迴 旋 處 於 早 上 及 晚 上 繁 忙 時 段 的 設 計 流 量 與 容 車 量 比

率 ( D F C :  D e s i g n  F l o w  t o  C a p a c i t y  R a t i o )如 下 ：  
 

地 點  年 份  
繁 忙 時 間 設 計 流 量 與

容 車 量 比 率 (註 )  
早 上  晚 上  

澤 祥 街 /科 學 園 路 迴 旋 處  
2 0 2 4  0 . 9 6  0 . 8 8  
2 0 2 5  0 . 9 1  0 . 8 7  

大 老 山 公 路 澤 祥 街 /支 路 迴 旋 處  
2 0 2 4  0 . 7 3  0 . 6 4  
2 0 2 5  0 . 7 5  0 . 6 7  



(三) 

 
註：迴 旋 處 的 交 通 情 況 是 以 設 計 流 量 /容 車 量 比 率 顯 示，當 比 率 等 於

或 低 於 1 . 0 時，表 示 交 通 流 量 未 超 出 設 計 容 量；當 比 率 高 於 1 . 0 時，

則 表 示 迴 旋 處 超 出 負 荷 ， 以 致 出 現 車 龍 ， 令 行 車 時 間 延 長 。  
 
提 問 ( c )  
 
為 了 配 合 大 學 站 附 近 一 帶 發 展 (包 括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醫 院 ) 的 交 通 需

求，運 輸 署 早 前 接 納 了 澤 祥 街 近 大 學 站 迴 旋 處 擴 闊 計 劃，將 吐 露 港

公 路 支 路 迴 旋 處 入 口 由 兩 線 擴 闊 為 三 線，並 將 整 個 迴 旋 處 由 兩 線 行

車 擴 闊 為 三 線 設 計，以 提 升 整 體 交 通 容 量。相 關 工 程 於 二 零 一 九 年

展 開 ， 並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完 成 。  
 
另 外，作 為 長 期 交 通 規 劃 方 案，正 在 展 開 的「 T 4 號 主 幹 路 及 相 關 工

程 」將 會 提 供 一 條 雙 程 雙 線 分 隔 行 車 道，連 接 沙 田 路 及 城 門 隧 道 公

路 /青 沙 公 路 ， 使 車 輛 可 直 接 往 來 馬 鞍 山 與 荃 灣 /西 九 龍 ， 而 無 需 駛

經 大 老 山 公 路 T 6 橋 、 澤 祥 街 迴 旋 處 及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等 道 路 ，

其 舉 將 有 效 紓 緩 沙 田 區 内 的 交 通 狀 況 。  
 
在 T 4 號 主 幹 路 建 成 後 ， 由 於 提 供 了 更 爲 便 捷 的 行 車 路 線 選 擇 ， 部

分 由 馬 鞍 山 駛 往 城 門 隧 道 /青 沙 公 路 的 車 輛 將 由 大 老 山 公 路 T 6 橋 /
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改 爲 駛 經 大 老 山 公 路 /沙 瀝 公 路 及 沙 田 路，並 使 用

T 4 號 主 幹 路 橫 跨 城 門 河。根 據 交 通 分 析，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和 大 學

站 附 近 迴 旋 處 在 T 4 號 主 幹 路 分 流 作 用 下 的 交 通 情 況 將 得 以 改 善 。  
 
雖 然 如 此 ， 運 輸 署 備 悉 劃 設 虛 實 雙 白 線 及 增 設 交 通 標 誌 等 的 建 議 ，

並 會 繼 續 監 察 澤 祥 街 迴 旋 處 的 交 通 情 況。若 有 需 要，運 輸 署 會 制 定

適 當 的 交 通 管 理 改 善 措 施，以 進 一 步 加 強 交 通 安 全，確 保 交 通 暢 順。

另 一 方 面，運 輸 署 亦 因 應 區 內 的 新 發 展 項 目，檢 視 相 關 交 通 需 求 及

要 求 項 目 倡 議 人 推 展 合 適 的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。  
 
提 問 ( d )  
 
傳 統 式 迴 旋 處 及 螺 旋 形 迴 旋 處 各 有 優 點 ， 兩 者 均 為 迴 旋 處 標 準 設

計。運 輸 署 會 因 應 有 關 地 點 的 道 路 佈 局 及 交 通 情 況 而 採 用 相 應 的 設

計，考 慮 因 素 包 括 迴 旋 處 的 大 小、行 車 線 和 出 入 口 數 目、車 輛 流 量

等。一 般 而 言，傳 統 式 迴 旋 處 可 應 用 於 大 部 分 迴 旋 處；而 螺 旋 形 迴

旋 處 通 常 只 用 於 直 徑 較 大 的 兩 線 迴 旋 處，並 且 最 少 有 三 個 出 口 及 出

口 需 有 兩 條 行 車 線 配 合 ， 方 能 有 效 地 提 高 內 圈 行 車 線 的 使 用 率 。  
 



(四) 

 
若 在 三 線 迴 旋 處 採 用 螺 旋 形 道 路 標 記，由 於 設 計 會 較 傳 統 式 迴 旋 處

複 雜，部 分 未 能 了 解 有 關 運 作 的 駕 駛 者 或 會 感 到 混 亂。而 若 將 迴 旋

處 及 吐 露 港 公 路 支 路 入 口 改 回 兩 線 行 車，將 則 會 降 低 該 迴 旋 處 的 容

量，在 繁 忙 時 間 會 引 致 交 通 擠 塞，因 此 運 輸 署 認 為 現 有 的 設 計 安 排

較 為 合 適 。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7 0 / 4 5  
 
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 


